
享
和
三
年 

福
永
家
「
御
用
留
」 

 

享
和
三
年
四
月
十
三
日 

此
度
天
文
方
御
役
人
様
御
尋
候
趣
、
東
方
ゟ
申
来
候 

一 

諸
領
分
知
行
村
々
何
程
有
之
候
哉
、
村
之
内
何
十
何
町
有
之
候
哉
、
海
辺
之
儀
、
岸

何
十
町
有
之
候
哉
、
右
之
趣
御
改
被
成
候
由
申
来
、
御
人
数
上
下
八
人
御
泊
り
之
節

御
壱
人
前
御
夜
具
御
持
参
之
由
、
残
七
人
ハ
夜
具
此
方
よ
り
出
可
申
候 

一 

御
膳
椀
之
儀
も
御
壱
人
前
ハ
御
持
参
之
由
、
其
外
七
人
前
ハ
此
方
よ
り
用
意
可
相
成

候 

一 

御
振
舞
之
儀
ハ
是
又
一
汁
三
菜
ニ
い
た
し
候
由 

一 

村
中
之
者
御
通
行
之
節
、
道
筋
江
壱
人
も
出
し
不
申
様
ニ
取
締
、
若
し
慮
外
有
之
候

ハ
ヾ
甚
難
渋
可
致
候 

 
 

【
以
後
欠
落
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